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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东台市、滨海县及阜宁县气象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

效评价及绩效管理咨询服务合同

甲方:盐城市气象局

乙方: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与规划院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要

求,甲方对盐城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东台市、滨海县及阜宁县气象站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绩效评价及绩效管理咨询服务按规定程序进行了招标,最终经相关评委评

审确定乙方为本次采购的中标单位。经双方协商
一致,签订本合同。

1.合同价

合同价人民币壹拾玖万            )。 合同价包括乙方为

完成委托服务所需要的人员、管理、纳税、差旅等所有费用。

2.付款方式

2.1合同签定后,甲方预付合同价的Bb%;验收评审合格后,甲方在 15日

内支付合同价的10啷。

2.2 如发生合同约定的处罚事项,甲方将按合同约定扣减服务费。

2.3 乙方需提供税务发票。

3、结算方式

3.1固定总价结算。

3.2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服务量增加的,乙方无权要求任何补偿。

4.绩效评价服务内容

4.1绩效评价报告包含两部分,共计6份报告:一是市局辖属的亭湖区、

盐都区、东台市、滨海县及阜宁县五个气象站⒛23年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单独

的绩效评价,共5份;二是盐城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东台市、滨海县及阜宁县气

象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体绩效评价报告,共1份。根据国家预算绩效管理有关

规定,绩效指标应包含成本指标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等
一级指标,同时,结合

本项目实际情况,在一级指标下按需制定若干二级指标,以确保绩效评价结果的

科学合理性。包括:前言、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、综合评价情

况和评价结果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和

有关建议等。

茌。2盐城市气象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咨询报告1份,内容包含:

市局气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管理,包括:绩效管理要求、管理内容、管理流

程,绩效评价机制及方法 (指标),绩效评价报告构成等。需延展涵盖气象探测

业务、气象准备保障业务、气象信 象预报预测业务、气象灾害防

御和服务业务、人工影响天气

5.工期:签订合同之日

6.项目验收及交付

容。



61项目交付成果包括:

盐城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东台市、滨海县及阜宁县五个气象站基础设施建

设的绩效评价报告共5份;盐城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东台市`滨海县及阜宁县五

个气象站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的绩效评价 1份;盐城市气象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缋

效管理咨询报告1份。

62验收过程

在交伺使用之前,必须履行验收过程。验收须履行正式手续,遵守以下工

作步骤:

(1)提出验收申请;

(2)进行验收评审;

(3)形成验收报告;

(4)提交验收产品..

7甲方的义务和责任

71提供本项目有关情况、材料与文件;派出技术人员参加相关编制;为乙

方现场勘察调研提供必要的支持.

72按本合同约定付给乙方编制费用。

73有权按合同中的条款督促检查乙方执行情况.

8乙方的义务利贵任

按照 《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》 (财预 (2015)88号)、 《项

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 (财预 (2020)10号)等文件规定,结合盐城市气

象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际情况,设计适用于盐城市气象局及辖属台站的顼目支

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结合甲方提供的资料,认真组织 《绩效评价报告》及 《绩

效管理咨询报告》编制工作,在委托期限内提供通过验收评审的《绩效评价报告》

及 《绩效管理咨询报告》印制版一式 4份和电子文本.

9违约责任

91乙方违约责任:由于乙方的原因,未能按合同要求完成任务,由乙方负

贲。

92甲方违约责任:由于甲方的原因而造成的延期,由甲方负责。

93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中的条款不能履行时,双方不负违约责任。

10不可抗力

101双方的任何一方,将不对本条款所述的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导致无法或

延期执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行为负责.

102本条款所述的
“
不可抗力

”
是指事件无法由当事方合理控制,也不是

由于本合同中条款的疏漏或错误所致,或指其他双方无法控制的原因等。

11合同争议

甲乙双方签定合同后凡因执行与合同有关的
一切争议,双方协商解决;当

协商不成时,交由属地仲裁委员会仲裁;仲裁不成双方皆可依法向属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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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廉洁纪律

121严禁甲方人员以任何方式明示或暗示乙方请吃、请喝、收受乙方礼金、

礼品或接受乙方提供的其他私人便利或利益。

122严禁乙方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、行贿或迸行非正常商

务工作宴请,严禁乙方向甲方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回扣。

123如果出现乙方在本合同履约过程中对甲方人员的私下请吃喝、向甲方

人员提供私人便利、行贿以及任何形式的回扣等
一切非正常活动,一经查实,甲

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因解除本合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.

因乙方其他原因造成违约的,乙方仍须承担违约责任.如乙方事后主动积极向甲

方陈述事实,或乙方有证据显示以上行为由甲方人员施压不得已行为,则乙方保

留合同规定之相关权利和义务.

124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,如发现甲方人员明示或暗示要求宴请、招待,

或萦取回扣、礼金、礼品、礼券等,可向甲方监察部门进行举报。甲方将对举报

信息进行及时调查处理,对举报来源严格保密.举报电话:∞158眦17蜴6,举

报受理部门:盐城市气象局纪检组。

13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31其他与本合同内容相关的文件,请见招标文件、投响应文件、中标通

知书等。

132本合同必须由乙方独立履行,不得分包与转包。

133本合同条款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、招标文件、投

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及双方认可的传真、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,均与

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34本合同一式八份,甲方执五份,乙方执三份。

135合同签定地点:盐城市亭湖区东亭路 1号。

136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.

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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